新引进老师迁入学校集体户口的须知
一、从教育局走：（刚毕业的老师）

1、户口迁移证的原件
2、本人身份证的原件、复印件
3、学校法人代表的复印件（须到院办盖章）

4、打一份证明本人已是我院哪个院系的老师（须到院办盖章）

5、报到证的原件及复印件

6、填写人口信息采集表（保卫处网站下载）
7、集体户户主页复印件（保卫处借）
8、本人带着《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登记表》到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户政大厅（先）及厦门市政务服务中心（后）盖章

9、持以上的（Ａ４规格）材料到厦门市政务服务中心（云顶北路842号(枋湖南路北侧)）办理户口准迁证（本省的可直接在网上办理“福建省居民户口网上迁移业务受理单”，该单要到厦门市政务服务中心盖章。本厦门市内由岛外迁入岛内不需要“福建省居民户口网上迁移业务受理单”），同时在该处拍照以备更换新的身份证。
（户籍地址及入户地址：厦门市思明区前埔南路1263号）
以上材料需原件和复印件（A4规格）一套，交到保卫处后，由保卫处统一到厦门市思明公安分局办理落户手续。（本省要带旧的户口簿）

二、从教育局走：（新引进的老师）“针对调动的老师”

第一步骤：
1、调动人员凭组织、教育等部门出示的《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》、调令或相关审批件的原件及复印件。

２、户口迁移证的原件

３、本人身份证的原件、复印件

４、学校法人代表的复印件（须到院办盖章）

５、打一份证明本人已是我院哪个院系的老师（须到院办盖章）

６、填写人口信息采集表（保卫处网站下载）

7、集体户户主页复印件（保卫处拿复印件到院办盖章后有效）
8、本人带着《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》到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户政大厅（先）及厦门市政务服务中心（后）盖章

9、持以上的（Ａ４规格）材料到厦门市政务服务中心（云顶北路842号(枋湖南路北侧)）办理户口准迁证（本省的可直接在网上办理“福建省居民户口网上迁移业务受理单”，该单要到厦门市政务服务中心盖章。本厦门市内由岛外迁入岛内不需要“福建省居民户口网上迁移业务受理单”），同时在该处拍照以备更换新的身份证。
（户籍地址及入户地址：厦门市思明区前埔南路1263号）
第二步骤：

1、调动人员凭组织、教育等部门出示的《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》、调令或相关审批件的原件及复印件。

２、户口迁移证的原件

３、本人身份证的原件、复印件
４、学校法人代表的复印件（须到院办盖章）

５、打一份证明本人已是我院哪个院系的老师（须到院办盖章）

６、填写人口信息采集表（保卫处网站下载）
7、持本人在市公安局办理的准迁证
以上材料需原件和复印件（A4规格）一套，交到保卫处后，由保卫处统一到厦门市思明公安分局办理落户手续。（本省要带旧的户口簿）

从人事局走：（新引进的老师）“针对调动的老师”
第一步骤：1、调动人员凭组织、教育等部门出示的《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》、调令或相关审批件的原件及复印件。

２户口迁移证的原件

３、本人身份证的原件、复印件
４、学校法人代表的复印件（须到院办盖章）

５、打一份证明本人已是我院哪个院系的老师（须到院办盖章）

6、填写人口信息采集表（保卫处网站下载）

7、集体户户主页复印件（保卫处拿复印件到院办盖章后有效）
8、本人带着《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》到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户政大厅（先）及厦门市政务服务中心（后）盖章

9、持以上的（Ａ４规格）材料到厦门市政务服务中心（云顶北路842号(枋湖南路北侧)）办理户口准迁证（本省的可直接在网上办理“福建省居民户口网上迁移业务受理单”，该单要到厦门市政务服务中心盖章。本厦门市内由岛外迁入岛内不需要“福建省居民户口网上迁移业务受理单”），同时在该处拍照以备更换新的身份证。

（户籍地址及入户地址：厦门市思明区前埔南路1263号）
第二步骤：

1、调动人员凭组织、人事局等部门出示的《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》、调令或相关审批件的原件及复印件。

２、户口迁移证的原件

３、本人身份证的原件、复印件

４、学校法人代表的复印件（须到院办盖章）

５、打一份证明本人已是我院哪个院系的老师（须到院办盖章）

6、填写人口信息采集表（保卫处网站下载）
7、持本人在市公安局办理的准迁证

以上材料需原件和复印件（A4规格）一套，交到保卫处后，由保卫处统一到厦门市思明公安分局办理落户手续。（本省要带旧的户口簿）

新生儿落集体户的须知：

1、 已填写新生儿姓名的出生医学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

2、 新生儿父母双方户口薄首页、个人页的原件及复印件

3、 新生儿父母双方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

4、 新生儿父母结婚证的原件及复印件

5、 真实、完整的填写《出生申报登记表》（派出所提供）
6、 如父、母一方非本市户口，出生婴儿跨一整年要在本市申报出生的，如果父（母）一方户口在省内，户籍窗口通过省级人口信息库核查孩子是否落户；父（母）一方户口在省外的，需提供省外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孩子未落户证明；父（母）户口原为外省，迁入本市前出生的，需提供省外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孩子未落户证明。
7、 如复印身份证须复印正反两面在同一张纸上

8、 校方同意落户证明（院办公章）

9、  集体户户主页复印件（保卫处拿复印件到院办盖章后有效）10、 以上复印须统一用A4纸
